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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(02)33437834

聯絡人：郭佳音

電　話：(02)77367822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4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三)字第105005058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來函及倫理守則(0050584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所訂「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」

訊息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105年4月8日台輔字第105006號

函(如附件)辦理轉知，請貴校參考使用。

二、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鑒於學校輔導教師(人員)經常面臨輔

導倫理應用上的困難或疑義，進而尋求倫理議題之諮詢、

督導，爰該學會參照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

ation(ASCA)及國內外其他相關學會之作法，經公聽會等

程序訂定適用於我國學校情境與需求之輔導工作倫理守則

，並建置「訂定學校輔導工作倫理守則專區」網站。網站

搜尋路徑：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網站(http://www.guidanc

e.org.tw)→「訂定學校輔導工作倫理守則專區」(位於右

下角網網連結視窗)。

三、該學會希冀旨揭倫理守則可為學校輔導人員從事學生輔導

工作時依循之範本，並以一年為試行期；倘有修正建議者

，可透過上開說明二所提「訂定學校輔導工作倫理守則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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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」之「留言版」功能，提供實務建言，協助該學會進行

必要之修訂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2016-04-18
08:44:47


